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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突发卫生事件防范和应对工作的筹资渠道 

秘书处的报告 

简介 

1.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是一场全球卫生危机，对人类、经济和社会

造成了近期空前严重的后果。任何国家或社区概莫能外，均受到了COVID-19疫情的直

接和间接影响。大流行引发了关于全球卫生职能和履行方式的许多新问题，并明显暴

露出在针对可能引发大流行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全球准备水平不足。几十年来，

国际社会在防范领域一直投资不足，并在疫情来袭时未能及时提供抗疫资金。在这方

面进行投资和采取行动本可挽救数以百万计人的生命。 

2. 目前，各国政府、发展伙伴、国际金融机构和私营部门对国家和区域防范和应对

疾病暴发和其他突发卫生事件的能力投资不足。应急筹资机制和渠道不稳且分散，资

金严重不足。世界需要有来自广泛渠道的周祥、可预测、透明和灵活的资金，以确保

为应对突发卫生事件做好准备并能应对这类事件。 

COVID-19抗疫筹资机制 

3. 实施COVID-19抗疫措施花费了大量资金，经济产出损失高达数万亿美元。绝大多

数COVID-19抗疫资金来自国家筹资机制。除国家供资外，国际社会还通过双边和多边

支持，为应对行动提供了大量资金。这些资金一般分为以下几类。 

(a) 应急资金：通过现有应急筹资机制，例如通过世卫组织应急基金（2500万美

元）、世界银行大流行病应急筹资机制（1.95亿美元）和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

（1.35亿美元），为紧急的防范和应对活动提供资金。 

(b) 重新规划现有的官方发展援助资金：各官方发展援助机构和执行伙伴为

COVID-19的防范和应对活动部署了大量现有工作人员、资产和规划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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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增加双边资金援助：官方发展援助机构根据COVID-19计划和呼吁（例如世卫

组织COVID-19战略防范和应对计划（36亿美元）和2019冠状病毒病全球人道主义

应对计划（107亿美元）），直接向国家或通过执行伙伴进一步提供了防范和应对

资金和实物捐助。 

(d) 多边筹资：多边开发银行和其他卫生集资基金等多边国际金融中介机构（全

球疫苗免疫联盟、全球基金、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通过世界银行COVID-19快速

通道机制（64亿美元）和全球基金COVID-19应对机制（45亿美元）以及获取

COVID-19工具加速计划（151亿美元）等其他合作安排，筹集了COVID-19防范和

应对工作资金。 

(e) 私营部门筹资和投资：私营部门和公众通过COVID-19团结应对基金（2.75亿

美元）和其他私营基金会等机制，提供了COVID-19防范和应对资金。此外，私营

部门对COVID-19疫苗等新技术投入了大量资金。 

4. 上文所述的各种筹资机制为COVID-19防范和应对工作筹集了数额空前的资金，但

总体筹资方式仍是分散和临时性的，且不可预测或不可持续，因而不足以充分防范、

预防、发现和应对大流行病威胁。现有筹资机制存在以下一些缺陷：(i)应急资金有

限，在某些情况下部署太晚，所以无法迅速遏制新出现的威胁；(ii)重新规划现有的官

方发展援助资金和额外增加双边资金是临时性举措，既费时，又不可预测，而且往往

会减少其他领域所需资金；(iii)多边资金主要通过现有发展机制部署，而从应急角度来

看，现有发展机制往往不够灵活，或可预测程度不足；(iv)私营部门筹资机制在很大程

度上是有限的和临时性安排。此外，大多数筹资机制主要用于应急，目前几乎没有专

用于突发事件防范和准备工作的可扩展、可预测的筹资安排。 

需要为今后防范和应对突发卫生事件提供资金渠道 

5. 需要有新的可预测的和可持续的资金渠道，只有这样，世界才能为下一次突发卫

生事件做好准备，才能迅速识别新的威胁并扩大应对措施，以预防下次危机。为此需

要大幅增加突发卫生事件防范和应对资金。必须采取行动，确保增加用于大流行防范和

应对工作的官方发展援助是新增援助，而不是挪用原定用于其他重点发展需求的资源。 

6. 需要通过主要筹资渠道为以下事项提供资金： 

(a) 国家和区域具备可持续的卫生安全和公共卫生能力，以有效开展防范和应对

工作。主要需要采取以下行动：加紧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实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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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建设目标；支持实行强有力的国家卫生安全行动计划，加强卫生保健和

公共卫生系统，包括部署训练有素、装备良好的一线卫生工作人员。 

(b) 建立全球联网的疾病监测和快速应对系统，以便能够快速发现疫情和扩大应

对措施，在源头上遏制疫情，为此需要采取以下行动：建立国家和国际应急协调

机制；部署机动卫生人员和基本用品提供增援；持续监控、评估和通报风险；针

对不断变化的威胁实时制订和传播有关指南。 

(c) 开发、生产和公平分配医疗抗疫工具和其他救生工具，包括疫苗、诊断试

剂、治疗工具、个人防护装备和氧气，并确保在每个生产阶段能够迅速开发新工

具和弹性供应链。 

目前正讨论的突发卫生事件防范和应对领域筹资机制 

加强世卫组织突发事件防范和应对工作 

7. 2016年5月，世卫组织会员国同意设立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该规划向国家

和社区快速提供可预测的全面支持，协助国家和社区防范和应对疫情、自然或人为灾

害或冲突引起的突发事件，或协助它们开展恢复工作。该规划目前负责协调全球

COVID-19危机应对工作。 

8. 在2020-2021年，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获得了6.6亿美元的双年度核心预算拨

款，这些资金来自灵活的核心捐款（24%）和已有指定用途的自愿捐款（76%）。除核

心预算资金外，该规划还负责疫情和危机应对行动管理工作。疫情和危机应对行动资

金来自在发出呼吁后筹集的资金。2020-2021年实施疫情和危机应对行动的费用预计为

27亿美元。 

9. 自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设立以来，向疫情和危机应对行动实施工作划拨的

核心预算相对百分比下降，在2016-2017双年度为40%，在2020-2021双年度降至17%，

这意味着该规划不得不以较少的核心预算和资金来满足疫情和危机应对领域日益增加

的需求。WHA74.7号决议（2021年）和可持续筹资问题工作组都认识到需要增加世卫

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的核心能力和可预测的资金，这是加强全球突发卫生事件防范

和应对工作的一个关键要素。 

10. 在关于2022-2023年规划预算的WHA74.3号决议（2021年）中，会员国要求总干事

考虑到向第七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提交的独立审查结论和可持续筹资问题工作组的建

议，在必要时向第七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提交经修订的2022-2023年规划预算，包括酌

情提交经修订的拨款决议，以反映COVID-19大流行带来的迅速变化的世界卫生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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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范和应对突发卫生事件提供持续的可预测资金的新工具 

11. 大流行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二十国集团大流行病防范和应对全球融资高级别独

立小组以及全球许多其他独立团体和专家呼吁发展新的防范和应对突发卫生事件多边

工具。可以通过一个新工具解决为突发卫生事件防范和应对工作提供持续的可预测资

金的问题，包括通过国内预算解决这一问题。任何新的金融机制都需要与现有的或新

出现的治理机制、系统和工具紧密挂钩，构建新的全球突发卫生事件防范和应对架

构。 

12. 据估计，未来10年大流行防范和应对领域的投资需求每年约为100亿美元，主要用

于处理代价高昂的致命大流行病日益严重的系统性风险，并加强全球、区域和国家预

防、准备和快速应对传染病威胁的能力。新的金融工具有助于填补全球COVID-19大流

行应对措施的剩余资金缺口，并有助于持续提供新的资金，以加强全球、区域和国家

工作，预防、发现和应对具有跨国传播潜力的新发传染病威胁。任何新的金融工具都

应补充和利用现有的机构能力，而不是发挥直接操作和/或实施作用。目前正在讨论一

些可能采用的新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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